
证券代码：001267 证券简称：汇绿生态 公告编号：2025-046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3名限制性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46,75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66元/股，占本
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06%，回购资金总额为171,120.20元。公司总股本由779,571,428股减
少至 779,524,678股。详见 2025年 5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2、公司以2025年4月23日为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45名激
励对象授予464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4.60元/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5年5月21日。首次授予登记已经完成。公司总股本由779,524,678股增加至784,164,678股。详见2025
年5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3、鉴于公司本次股本分配基数发生变动，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为：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784,164,6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共计派发现金股利39,208,233.90元。4、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为0.5元（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
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5元。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779,571,428为基数，以未分

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38,978,571.40 元。不送红
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本次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的公司的总股本
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2、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

（1）公司已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3名限制性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共计 46,75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66元/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6%，回购资
金总额为171,120.20元。公司总股本由779,571,428股减少至779,524,678股。

（2）公司以2025年4月23日为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45名激
励对象授予464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4.60元/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5年5月21日。首次授予登记已经完成。公司总股本由779,524,678股增加至784,164,678股。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的调整方案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的公司
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是否超过两个月

本次实施权益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1、发放年度：2024年度2、发放范围：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3、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784,164,678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
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配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876
08*****294

股东名称

无锡智慧投资有限公司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确权股份托管专用证券账户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4、对截至股权登记日，仍未办理确权手续的股东，待办理确权手续后，股东请携带“附件一”所列
示相关文件在2025年6月7日前到公司领取分红。

领取时间：2025年5月31日起至2025年6月7日。
逾期未领取的，本公司将代为保管其现金红利。待未确权股东后续办理确权手续，并在公司进

行分红登记确认后，公司将于每年的12月31日前统一办理本年度所确权股东的红利派发。在公司
进行分红登记的时间为：每个月26—29日（不包括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早上9:30-11:30，下午15:00-17:00。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556号房开大厦写字楼37楼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方铂淳
咨询电话：027-83641351
传真电话：027-83641351
七、备查文件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一
（一）个人投资者1、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以下简称身份证）及复印件；2、已开设的深市A股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如有）；3、证券账户卡；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须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4、股东本人的银行账户资料（包括开户名、开户行、银行账号）及复印件；5、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如不能本人亲自到公司领取红利的股东，除根据上述要求完成申请外，需提供本人手持身份证

正面照片（人像面部和身份证原件同框，身份证内容清晰可见），并将照片发送到公司邮箱（hl⁃zq@cnhlyl.com）。邮件名称需列明“股东姓名【】领取红利”
（二）机构投资者1、法人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2、已开设的深市A股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如有）；3、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5、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6、机构投资者银行账户资料（包括开户名、开户行、银行账号）及复印件；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还须提交以下相关材料或办理相关手续：1、机构投资者因企业解散、破产、合并、分立、歇业、注销等原因丧失法人资格，需出具以下材料：
（1）法人资格状态证明文件：
（a）原法人已依法注销的，需提供发证机关出具的原法人资格注销的证明文件（如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出具的企业注销证明或调档查询文件等）；
（b）原法人处于待注销状态但尚未注销的，需提供证明原法人已处于待注销状态的文件（如股东

会或股东大会决定原法人解散的决议，有权机关责令公司关闭、撤销的文件，法人破产裁定、解散判
决文书，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吊销证明等）

（2）证券权属证明文件
（a）法人采取依法清算的，申请人需提供经公证的清算报告（要求具有关于证券资产分配的方

案，包括承继方姓名，拟分配证券的简称、数量等）。如清算报告未明确证券归属事宜，申请双方还需
提供经公证的、依据清算报告签署的证券过户协议（协议中要求具有证券资产分配的条款，包括转让
证券的简称、单位、数量；协议中具有本次转让事由的相关表述，包括债务清偿、剩余财产分配等）

（b）法人采取司法程序进行破产或强制清算的，申请人应提供法院裁定认可的清算报告或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裁定书中要求明确证券的归属、承继方的姓名等）；

（3）如法人处于待注销状态且尚未注销，或是已经注销，但因为各种历史原因无法进行清算或司
法程序的，由过入方向公证机关申请协助查清相关历史事实，出具公证书明确证券归属，公证内容应
包含；

（a）明确法人资格状态（待注销或是已注销），以及法人未进行清算的事实;
（b）具有债权债务的承继及清理情况的相关表述；
（c）明确证券资产的归属情况，明确承继方属于原法人的股东、债权人，或是公司合并中的存续

公司或新设公司、新设分立后的新设公司等（不得为其他第三方）；
（d）列明承继方姓名、证券名称（简称）、单位及数量等信息。
（4）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5）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2、机构投资者原法人已变更名称、兼并、重组的，须提供发证机关出具的名称变更相关证明，和

变更名称后的法人或相关承接法人承诺承担原法人债权债务的证明文件。3、实际出资的投资者无法提供股票持有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已开设的深市A股证券账户卡原件
等，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之一：

（1）原交易场所的托管券商出具出资证明，证明其为实际出资人，并承诺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任何
法律责任；

（2）股票持有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票持有人需声明该股份属实际出资
人，并承诺承担因转让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该协议书需经公证处公证；

（3）法院裁决书；
（4）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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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5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2025年4月29日，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2）。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周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黄河东路3666号双子星广场A2东塔楼39层丰元股

份会议室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
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萌女士。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74名，代表股份88,235,6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505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5名，代表股份87,327,31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181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69名，代表股份908,3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24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170名，代表股份2,641,72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433%。8、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晓萌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90,688
比例（%）

99.7223

反对

票数

164,580
比例（%）

0.1865

弃权

票数

80,420
比例（%）

0.0911
2、审议《公司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833,108
比例（%）

99.5437

反对

票数

381,960
比例（%）

0.4329

弃权

票数

20,620
比例（%）

0.023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39,141
比例（%）

84.7607

反对

票数

381,960
比例（%）

14.4588

弃权

票数

20,620
比例（%）

0.7806
3、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90,388
比例（%）

99.7220

反对

票数

163,380
比例（%）

0.1852

弃权

票数

81,920
比例（%）

0.0928
4、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85,888
比例（%）

99.7169

反对

票数

169,480
比例（%）

0.1921

弃权

票数

80,320
比例（%）

0.0910
5、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87,588
比例（%）

99.7188

反对

票数

211,680
比例（%）

0.2399

弃权

票数

36,420
比例（%）

0.0413
6、审议《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44,688
比例（%）

99.6702

反对

票数

208,380
比例（%）

0.2362

弃权

票数

82,620
比例（%）

0.0936
7、审议《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21,088
比例（%）

99.6435

反对

票数

232,580
比例（%）

0.2636

弃权

票数

82,020
比例（%）

0.093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27,121
比例（%）

88.0911

反对

票数

232,580
比例（%）

8.8041

弃权

票数

82,020
比例（%）

3.1048
8、审议《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42,888
比例（%）

99.6682

反对

票数

269,680
比例（%）

0.3056

弃权

票数

23,120
比例（%）

0.026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48,921
比例（%）

88.9163

反对

票数

269,680
比例（%）

10.2085

弃权

票数

23,120
比例（%）

0.8752
9、审议《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28,088
比例（%）

99.6514

反对

票数

166,080
比例（%）

0.1882

弃权

票数

141,520
比例（%）

0.160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34,121
比例（%）

88.3561

反对

票数

166,080
比例（%）

6.2868

弃权

票数

141,520
比例（%）

5.3571
10、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18,888
比例（%）

99.6410

反对

票数

215,380
比例（%）

0.2441

弃权

票数

101,420
比例（%）

0.1149
11、审议《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邓燕女士、赵凤芹女士、万福信先生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000,428
比例（%）

99.7044

反对

票数

232,700
比例（%）

0.2667

弃权

票数

25,220
比例（%）

0.028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83,801
比例（%）

90.2367

反对

票数

232,700
比例（%）

8.8087

弃权

票数

25,220
比例（%）

0.9547
12、审议《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961,188
比例（%）

99.6889

反对

票数

233,680
比例（%）

0.2648

弃权

票数

40,820
比例（%）

0.046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67,221
比例（%）

89.6090

反对

票数

233,680
比例（%）

8.8457

弃权

票数

40,820
比例（%）

1.5452
（三）关于议案有关情况的说明1、上述议案1、2、3、4、5、6、8、9、10、11、12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上述议案7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3、议案2、7、8、9、11、12均为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
计票。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丁伟、李子臣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6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5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
股和配股等权利。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5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如在分配方案披露之日
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42,240,000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1,781,682
股后的股本为140,458,318股，以此为基数，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人民币35,114,579.5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后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此，公司的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40,458,318×0.25÷142,240,000≈0.2469元/股。
因此，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2469）÷（1+0）=前收盘价格-0.246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除权（息）日

2025/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1. 实施办法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外的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2. 自行发放对象

无。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 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5 元；持股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 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2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25元。如相关股
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现金红
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5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
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5-3467732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989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6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桃花仑东路（紫竹路南侧）艾华集团办公楼三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6
260,374,208
64.91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艾立华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现场出席6人，腾讯会议方式出席1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艾燕出席了会议，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938,513
比例（%）

99.8326

反对

票数

378,695
比例（%）

0.1454

弃权

票数

57,000
比例（%）

0.022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894,113
比例（%）

99.8156

反对

票数

423,095
比例（%）

0.1624

弃权

票数

57,000
比例（%）

0.022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935,213
比例（%）

99.8313

反对

票数

381,995
比例（%）

0.1467

弃权

票数

57,000
比例（%）

0.022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978,113
比例（%）

99.8478

反对

票数

339,095
比例（%）

0.1302

弃权

票数

57,000
比例（%）

0.0220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022,513
比例（%）

99.8649

反对

票数

294,695
比例（%）

0.1131

弃权

票数

57,000
比例（%）

0.022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976,213
比例（%）

99.8471

反对

票数

367,195
比例（%）

0.1410

弃权

票数

30,800
比例（%）

0.0119
议案内容：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余额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如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
分配比例。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873,913
比例（%）

99.8078
票数

398,395

反对

比例（%）

0.1530

弃权

票数

101,900
比例（%）

0.039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938,313
比例（%）

99.8325

反对

票数

294,695
比例（%）

0.1131

弃权

票数

141,200
比例（%）

0.0544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761,863
比例（%）

99.7648

反对

票数

489,245
比例（%）

0.1879

弃权

票数

123,100
比例（%）

0.0473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816,263
比例（%）

99.7857

反对

票数

437,845
比例（%）

0.1681

弃权

票数

120,100
比例（%）

0.046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4年度监事
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792,812
2,746,512
2,644,212
2,708,612
2,532,162
2,586,562

比例（%）

88.8155
87.3431
84.0898
86.1378
80.5265
82.2565

反对

票数

294,695
367,195
398,395
294,695
489,245
437,845

比例（%）

9.3717
11.6773
12.6695
9.3717
15.5587
13.9241

弃权

票数

57,000
30,800
101,900
141,200
123,100
120,100

比例（%）

1.8128
0.9796
3.2407
4.4905
3.9148
3.8194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渊恺 王乾坤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668 证券简称：*ST荣控 公告编号：2025-026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2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22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9日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八区17号楼商业二层会议室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征先生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9 人，代表股份 60,727,3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5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60,069,7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0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股份65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8 人，代表股份 657,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人，代表股份65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8％。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邀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51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8％；反对 206,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4％；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178％；反对20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325％；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51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8％；反对 206,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4％；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178％；反对20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325％；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532,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96％；反对 192,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5％；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075％；反对1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275％；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2024年财务决算与2025年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533,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00％；反对 192,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5％；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532％；反对1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275％；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518,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60％；反对 206,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5％；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330％；反对20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477％；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答邦彪、漆贤高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2025-046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九新公路855号来伊份零食博物馆(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1
204,272,340
61.693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施永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林云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已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076,680
比例（%）

99.9042

反对

票数

138,720
比例（%）

0.0679

弃权

票数

56,940
比例（%）

0.027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080,880
比例（%）

99.9063

反对

票数

134,520
比例（%）

0.0659

弃权

票数

56,940
比例（%）

0.0278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080,880
比例（%）

99.9063

反对

票数

133,720
比例（%）

0.0655

弃权

票数

57,740
比例（%）

0.0282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080,880
比例（%）

99.9063

反对

票数

133,720
比例（%）

0.0655

弃权

票数

57,740
比例（%）

0.0282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080,480
比例（%）

99.9061

反对

票数

135,020
比例（%）

0.0661

弃权

票数

56,840
比例（%）

0.0278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3,999,880
比例（%）

99.8666

反对

票数

208,220
比例（%）

0.1019

弃权

票数

64,240
比例（%）

0.031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068,980
比例（%）

99.9004

反对

票数

137,820
比例（%）

0.0675

弃权

票数

65,540
比例（%）

0.032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022,680
比例（%）

99.8778

反对

票数

185,220
比例（%）

0.0907

弃权

票数

64,440
比例（%）

0.031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025,980
比例（%）

99.8794

反对

票数

185,320
比例（%）

0.0907

弃权

票数

61,040
比例（%）

0.029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

分配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704,380

773,480

比例（%）

72.1080

79.1819

反对

票数

208,220

137,820

比例（%）

21.3157

14.1088

弃权

票数

64,240

65,540

比例（%）

6.5763

6.709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9项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议案6、7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易、张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279 证券简称：峰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和资源，拓宽投资方式和渠道，把握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所在行业相关创新应用领域的投资机会，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公司拟作为有限合
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800万元认购上海华科致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华科致芯”）9.06%的财产份额。具体情况以最终签署的《合伙协议》等法律文件为准。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系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2025年4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出具无

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2）。

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科致芯基金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
近日，华科致芯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上海华科致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上海华登高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5年05月21日
备案编码：SAYM62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密切关注华科致芯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7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股份373,500股不参
与本次权益分派。2.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6,280,960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已
回购股份 373,500股后的股本 105,907,4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分红 2.5元（含
税）。公司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105,907,460股*0.25
元/股=26,476,865.00元。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以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下：

本次除权前公司总股本为106,280,960股，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现金分红总
额/总股本)*10=(26,476,865.00元/106,280,960股)*10=2.491214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
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
一交易日收盘价—0.2491214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
分派方案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1.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6,280,960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
份373,500股后的股本105,907,4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2.5元（含税）。2024
年度，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及已回购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公司将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
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及《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2.自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及已回购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6,280,96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373,500股

后的105,907,4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
（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发2.250000元；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相关参数调整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373,50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本次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为105,907,460股，
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26,476,865.00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以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下：
本次除权前公司总股本为106,280,960股，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现金分红总

额/总股本)*10=(26,476,865.00元/106,280,960股)*10=2.491214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
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
一交易日收盘价—0.2491214元/股。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按照《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所涉及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方法为：P＝P0-V，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或调整后的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
后，P仍须为大于1。届时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及时披露。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西安市灞桥区现代纺织产业园灞柳二路2801号
咨询联系人：赵晓妮
咨询电话：029-83338888-8832
传真电话：029-83592658
八、备查文件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2.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安排的确认文件。
特此公告。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87
转债代码：110081 转债简称：闻泰转债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使用闲置或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

二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并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并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将闲置募集资金中的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3、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
亿元的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4、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6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募集资金并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 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4-082号、临2024-127号、临2024-130号、临2025-023号公告。
二、归还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25年5月22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合计20亿

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了保
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